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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办公室：负责协调全区经济普查工作的重大事项
（一）负责领导小组与办公室的沟通，及时传达领导小组主要领导的工作要求；
（二）督促各镇、街道经济普查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落实普查工作；
（三）协调西夏区政府召开的普查工作会议。
二、区委宣传部：负责协调全区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一）按照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和自治区、银川市经济普查办公室有关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和要求，协助西夏区经济普查办公室制定普查宣传计划，部署普查宣传工作，全面开展社会宣传动员；
（二）对全区经济普查的重要会议、主要领导讲话精神、重大工作进行跟踪宣传，对普查的目的和意义、内容和方法、义务和责任等进行宣传，为普查工作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协调主流新闻媒体发布普查公报。
三、区委政法委：协调全区涉及普查利用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及信息相关事项。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各镇街发挥网格化信息系统的作用，配合开展普查工作；
（二）协调组织各镇街发挥网格员作用，协助普查员开展单位清查和现场登记入户采集数据工作；
（三）在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区委统战部：负责协调全区宗教组织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前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依法登记宗教组织、宗教场所等单位名录资料，及其他有助于普查工作开展的相应资料；
（二）按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加及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配合经济普查办公室开展普查工作；
（四）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宗教组织、宗教场所配合普查工作；
（五）在宗教组织、场所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六）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五、区委编办：负责协调全区机关、和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名录方面的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前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按清查方案要求提供机构编制部门依法批准登记成立的机关、事业法人和其他单位名录资料，及其他有助于普查工作开展的相应资料；
（二）按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加及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配合经济普查办公室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六、财政局：负责协调全区经济普查经费保障工作
（一）依照普查工作进度，按时拨付普查所需经费；
（二）将经济普查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落实。
（三）负责协调全区地方国有企业的普查工作。在单位清查前按要求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国有企业名录资料，单位清查与现场登记期间，配合普查工作；
（四）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七、发改局：负责配合镇街开展普查工作
（一）负责协调经开区配合镇街进行清查和普查登记工作；
（二）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八、统计局：负责协调经济普查办公室的组建和普查日常工作。负责协调全区经济普查工作的开展和保证普查数据质量以及普查资料的开发应用工作
（一）负责普查总体方案、单位清查方案、培训方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数据处理方案、宣传动员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二）负责普查准备阶段、单位清查、普查登记及数据处理、数据发布及资料开发应用阶段的技术支持工作； 
（三）负责西夏区经济普查主要工作任务的安排，完成各种会议的组织工作；
（四）负责督促、检查、指导镇街普查工作；
（五）负责经济普查工作总结、表彰和普查数据的发布；
（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九、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负责协调全区工业企业的普查工作
（一）单位清查与现场登记期间，协调工业企业配合普查工作；
（二）配合经济普查办公室开展普查工作；
（三）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协调全市社团、民办非企业名录等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前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审批部门审批、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名录资料，及其他有助于普查工作开展的相应资料；  
（二）按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加及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配合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四）配合普查机构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五）协助普查机构做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引导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十一、银川市市场监管局西夏分局：负责协调全市本系统监管各类单位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阶段协助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参与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的组织实施,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配合普查机构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三）协助普查机构做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引导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四）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五）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二、农业农村和水务局：负责协调全区葡萄酒庄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葡萄酒庄企业单位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配合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葡萄酒庄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三、税务局：负责协调全区所有依法纳税的单位（含个体工商户）名录等方面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前按西夏区清查方案要求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所有依法纳税的法人单位、分支机构和个体经营户名录资料；
（二）按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注册及注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分行业单位、个体经营户税收资料；
（四）配合经济普查办公室开展普查工作；
（五）配合经济普查办公室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六）做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引导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七）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四、民政局：负责协调全区社团、民办非企业、村（居）委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前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注册成立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村（居）委会和其他单位名录资料，及其他有助于普查工作开展的相应资料；
（二）按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加及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2023年7月底前提供全区最新行政区划变动情况，并在2023年8月到2024年1月暂停全区行政区划调整；
（四）配合经济普查办公室开展普查工作；
（五）配合经济普查办公室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六）协助经济普查办公室做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引导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七）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五、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负责协调全区运输业、公路等交通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前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住建部门依法审批具有建筑业、房地产业资质及部门掌握的运输个体户的单位名录资料；并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建筑业、房地产业单位配合普查工作；
（二）按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和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配合经济普查办公室开展普查工作；
（四）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五）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六、商务和经济技术合作局：负责协调全区内商贸企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商贸企业单位配合普查工作；
（二）配合经济普查办公室开展普查工作；
（三）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七、教育局：负责协调全区教育行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前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教育部门掌握单位名录资料；
（二）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组织协调本系统单位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八、卫生健康局：负责协调全区卫生行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前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卫生部门掌握的单位名录资料；
（二）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组织协调本系统单位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九、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负责协调全区文化产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文化产业单位配合普查工作；
（二）配合经济普查办公室和镇街普查机构对文化产业单位进行认定；
（三）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司法局：负责协调全区司法单位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前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司法部门掌握的单位名录资料；
（二）协调本系统单位配合镇街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协调全区参加社会保险单位的普查工作和普查先进的表彰事宜
（一）在单位清查前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社保部门办理参保单位名录资料；并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参保单位配合普查工作；
（二）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三）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二、自然资源局：负责协调基础地理信息方面事宜
（一）在普查区划分前向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本辖区最新行政区划边界的地图，作为底图绘制普查区地图；
（二）在绘图技术上给予经济普查办公室必要的技术指导；（三）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三、中关村双创园：负责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的 
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本园区各类普查对象配合普查工作,协助查找单位和反馈查找信息；  
（二）组织协调本园区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园区各类普查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